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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急

国能煤炭〔2014〕480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煤矿建设秩序

专项监管的通知

有关派出机构，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云南省煤炭工业局：

　　近年来，煤炭行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决策部

署，深入开展煤矿建设领域“打非治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煤矿建设秩序进一步规范，煤矿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但部分地区煤矿违法违规建设现象仍然突出。近期，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部分省区煤矿未

批先建、无证生产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格责任制、加强问责监督，切实将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严格执行煤矿生产建设法律法规，坚决制止煤矿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

为，进一步规范煤矿生产建设秩序，国家能源局决定在重点产煤省（区）组织开展煤矿建设秩序专项监管。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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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一步规范煤矿开发建设秩序，坚决制止煤矿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

　　（二）对煤矿建设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依规处理；涉及其他部门权限的，提交有关部门依法处

理。

　　（三）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煤矿基本建设管理的具体政策措施。

　　二、监管内容及要求

　　此次专项监管的主要内容是重点产煤省（区）建设煤矿，发现未按规定履行项目核准手续擅自开工建设（开

始井筒开挖或表土层剥离）或已建成投产的煤矿，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别按照以下要求处理：

　　（一）尚未建成的煤矿项目

　　1、依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

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责令其停止建设。

　　2、未按规定取得土地使用许可和采矿许可证的，根据该煤矿项目土地使用许可、采矿许可的审批（颁证）权

限，告知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3、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准的，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

告知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4、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的，

告知煤矿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5、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审查同意的，告知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法进行处理。

　　（二）对已建成并组织生产的煤矿

　　1、依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

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责令其停止建设生产。

　　2、未按规定取得土地使用许可和采矿许可证的，根据该煤矿项目土地使用许可、采矿许可的审批（颁证）权

限，告知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3、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准的，以及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告知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

理。

　　4、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的，

以及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告知煤矿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

理。

　　5、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审查同意的，以及煤矿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告知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法进行处理。

　　三、工作安排

　　（一）国家能源局成立专项监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专项监管的统筹协调，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



题。组长由吴新雄同志担任，副组长由史玉波、王禹民、谭荣尧同志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场监管司，市

场监管司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煤炭司、市场监管司负责具体工作。

　　（二）根据监管的区域分布，本次专项监管成立督查组。督查组组长由国家能源局相关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

担任，成员由市场监管司、煤炭司及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关派出机构相关人员组

成，同时可根据需要邀请部分专家共同参与（具体分组及人员组成见附件一）。

　　（三）各督查组要根据督查区域在建煤矿情况，对在建煤矿进行抽查或全面检查，检查情况逐一记录（样式

见附件二）。发现未经核准擅自开工建设生产的，责成当地政府责令其停止建设生产。

　　（四）各督查组要将责令停止建设生产的煤矿名单，及时提交供电部门采取限电措施，除保证必要的矿井通

风、排水等保安负荷外，一律停止采掘供电；同时，提请公安部门停止供应火工品。对拒不执行停产停建指令的

违规煤矿，国家能源局一年内不予办理项目核准。

　　（五）煤矿企业要积极配合专项监管工作，如实提供项目建设生产情况，存在未经核准擅自开工建设生产行

为的，必须认真落实停建停产要求。

　　（六）各督查组要在文件印发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专项监管工作，汇总发现的违法违规建设煤矿有关情况，

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提出分类处理意见报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根据督查情况，形成专项监管报告。

　　附件：1、专项监管督查组分组安排表

　　2、煤矿建设秩序专项监管记录表（样式）

国家能源局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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